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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转融通证券出借交易代理协议（F 版）》修订对照表 

 

备注：本对照表仅为方便投资者对新旧合同版本进行对照参考，合同条款的内容以《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转融通证券出借交易代理协议（F版）》为准。 

  

新旧版本对照 修订说明 

NO：FE-   合同版本变更，由 E版更新为 F版。 

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转融通证券出借交易风险揭示书 
 

甲方（机构盖公章）：          乙方（公章盖章）： 

 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章：     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章： 

删除了我司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

表签章，采用盖章形式 

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转融通证券出借交易代理协议书  

第二条 声明与保证  

2.1.9 若甲方为战略投资者，在承诺的持有期限内若可参与转融通出借的，甲方承诺不通过与转融券借入

人、与其他主体合谋等方式，锁定配售股票收益、实施利益输送或者谋取其他不当利益。 

 

战略投资者能否参与转融通出借，依

据证监会、交易所等监管机构的最新

要求执行 

第三条 权利及义务  

3.2.7 若甲方为战略投资者，在承诺的持有期限内，可以按证监会、证券交易所、证券金融公司等监管机

构及本协议相关规定可以向证券金融公司出借获配股票的，该部分股票出借后，按照无限售流通股管理。借出

期限届满后，证券金融公司应当将借入的股票返还给战略投资者。该部分股票归还后，如仍在承诺的持有期限

战略投资者能否参与转融通出借，依

据证监会、交易所等监管机构的最新

要求执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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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的，继续按战略投资者配售获得的在承诺的持有期限内的股票管理。 

第十条 附则  

10.3本协议可采用电子方式、纸质方式签署。 

采用电子方式签署的，甲方或甲方授权的代理人以电子签名方式签署后正式生效。甲方或甲方授权的代理

人电子签名与在纸质合同上手写签名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
采用纸质方式签署的，本协议自双方甲方（机构）并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

章/甲方（资产管理产品）的管理人代甲方通过上述机构签署方式签署，及乙方加盖证券出借代理业务合同专

用章或合同专用章后之日起生效。协议应由甲方本人签署，如甲方为机构客户时，应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

理人签署。本协议一式二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每份具备同等法律效力。 

完善相关约定 

 


